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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（
1
）

四
　
宝

内
容
摘
要
‥
改
革
升
放
三
十
年
来
．
中
国
己
姪
初
歩
建
立
起
了
商
事
倍
托
制
度
。
中
国
商
事
倍
托
実
践
也
有
了
校
大
的
友
展
．
倍

托
公
司
実
現
了
快
速
稔
定
増
放
，
倍
托
戸
品
目
漸
手
首
．
倍
托
市
場
得
到
達
一
歩
拓
展
‥
倍
托
亜
監
管
与
自
律
有
数
井
行
。
信
托
法

立
法
在
借
笠
他
国
姪
ぬ
基
咄
上
・
結
合
中
国
国
情
連
行
了
一
些
制
度
創
新
。
膜
友
展
遊
勢
上
着
．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的
前
景
良
好
。

共
棲
瀾
‥
中
国
　
商
事
倍
托
　
麦
展
　
創
新
信
托
法

信
托
制
度
濫
勝
子
英
国
・
被
誉
力
英
国
在
〝
法
学
領
域
侍
大
而
禿
出
的
成
就
″
．
在
凡
百
年
的
友
展
原
程
中
．
被
英
美
国
家
「
授

産
用
到
各
全
領
域
・
有
着
不
可
香
代
的
重
要
作
用
。
与
此
同
吋
．
随
着
世
界
経
済
全
球
化
、
区
域
姪
済
一
体
化
遭
程
的
加
速
．
其
特

有
的
制
度
伏
勢
以
及
在
英
美
国
家
的
重
大
作
用
升
始
引
起
了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的
重
視
。
対
干
大
随
法
系
国
家
而
言
．
引
入
信
托
制
度

吋
画
幅
的
最
大
雅
趣
在
干
・
如
何
在
保
証
不
背
寓
倍
托
制
度
併
任
的
前
提
下
実
現
信
托
制
度
的
本
土
化
。
自
一
九
世
紀
末
以
来
．
以

日
本
力
代
表
的
一
些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牙
始
隣
接
引
入
信
托
制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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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
事
信
托
在
現
代
市
場
経
済
体
系
中
的
庄
用
非
常
「
芝
．
由
各
国
立
法
頒
布
的
特
別
立
法
中
規
定
的
各
神
南
並
信
托
的
具
体
英
型

都
可
以
田
結
到
商
並
信
托
的
花
疇
之
中
．
包
括
了
不
功
戸
投
資
倍
托
（
カ
的
－
↓
∽
）
、
金
融
資
戸
証
券
化
（
謬
S
－
↓
∽
）
、
特
殊
目
的
信

托
（
S
p
e
c
i
竺
ぎ
官
S
e
T
r
u
s
t
．
S
『
↓
）
、
倍
托
型
共
同
基
金
（
M
u
t
邑
F
u
n
d
）
等
英
型
．
除
此
之
外
・
逐
包
括
各
科
倍
托
契
据
（
↓
r
u
s
t

－
n
d
e
n
t
u
r
e
s
－
D
e
e
d
s
O
鴫
T
r
u
s
t
）
。
可
以
説
．
在
目
前
的
法
律
梶
架
下
，
信
托
制
度
巳
蛭
威
力
渚
多
財
戸
制
度
中
惟
一
可
以
亘
接
連

接
和
拘
通
弊
本
市
坊
、
貨
両
市
場
和
戸
亜
市
場
的
制
度
。

一
、
改
革
牙
放
初
期
的
中
国
商
事
倍
托

44巻1号（2009…　7）（12）

早
在
二
十
世
紀
初
叶
．
中
国
就
仇
英
美
以
及
日
本
等
国
家
引
人
了
倍
托
制
度
，
井
有
了
一
定
的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。
但
是
亘
到
改
革

牙
放
以
后
，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制
度
オ
得
以
正
式
碗
立
．
商
事
信
托
在
短
短
三
十
年
来
待
到
了
快
速
友
展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一
月
．
郊
小
平
在
的
見
工
面
界
和
民
主
党
振
人
士
吋
．
希
望
菜
毅
仁
能
園
錬
改
革
牙
放
倣
一
些
実
除
工
作
・
友
拝
自

己
的
作
用
。
同
年
二
月
．
菜
毅
仁
向
中
央
提
出
了
《
建
没
没
立
国
除
投
資
信
托
公
司
的
一
些
初
歩
意
見
〉
。
一
九
七
九
年
六
月
・
国

券
院
正
式
批
准
成
立
中
国
国
防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．
速
椋
志
着
中
国
信
托
並
的
正
式
恢
夏
。
一
九
八
〇
年
六
月
・
国
身
院
出
台
《
美
子

推
功
経
済
朕
合
的
通
知
）
．
明
碗
持
出
‥
〝
銀
行
要
式
亦
各
秤
信
托
地
券
．
融
通
資
金
、
推
功
喋
合
㌦
随
后
，
在
短
短
的
両
年
吋
同
内
・

信
托
公
司
如
雨
后
春
草
一
般
在
中
国
大
陪
成
立
。
敏
行
也
扮
扮
升
展
倍
托
並
券
．
形
成
了
与
信
托
公
司
争
拾
亜
各
、
元
序
尭
争
的
混

乱
局
面
。
后
来
．
蛭
辻
几
次
除
段
性
友
展
与
整
頓
．
到
上
世
紀
末
許
多
信
托
公
司
連
規
姪
膏
，
陥
人
了
資
不
推
債
、
不
良
資
戸
比
例

崎
高
等
財
各
危
机
。
中
国
信
托
並
陥
人
前
所
未
有
的
園
稚
局
面
。

速
十
吋
期
的
中
国
信
托
並
主
要
存
在
以
下
凡
今
岡
題
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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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．
敏
行
並
与
信
托
並
的
地
券
苑
園
混
奈
．
堆
以
区
分

改
革
升
放
后
的
中
国
倍
托
並
国
力
国
家
政
策
的
専
向
作
用
．
決
定
着
信
托
並
自
恢
夏
伊
始
．
就
呈
現
出
与
敏
行
並
並
各
範
囲
交
現

在
一
起
、
分
工
不
明
魂
等
特
点
。
金
融
並
的
混
並
蛭
膏
本
来
是
科
学
、
先
達
的
模
式
．
但
速
只
連
用
干
市
場
蛭
済
与
資
本
市
場
高
度

友
展
、
相
美
法
律
法
規
等
配
套
制
度
健
全
的
折
段
，
而
速
一
吋
期
的
中
国
信
托
並
的
友
展
与
中
国
経
済
友
展
的
大
背
景
相
脱
寓
．
不

但
不
能
起
到
釈
扱
作
用
而
且
造
成
了
校
力
戸
重
的
后
果
。

2
…
信
托
法
律
法
規
欠
映
．
倍
托
地
券
連
規
操
作
校
力
普
遍
。

由
子
受
経
済
体
制
特
軌
特
殊
性
和
資
本
市
場
規
花
蛭
故
的
欠
映
所
限
，
中
国
資
本
市
場
別
先
達
拝
地
走
上
〝
先
友
展
后
規
苑
″
的

道
路
．
出
現
了
資
本
市
場
法
制
建
没
滞
后
子
市
場
笈
展
的
局
面
。
迭
同
樺
体
現
在
信
托
並
的
友
展
方
面
。
速
一
際
段
．
中
国
人
民
銀

行
、
国
券
院
等
相
美
都
日
並
出
台
了
一
些
有
美
倍
托
地
券
的
規
花
性
文
件
。
迭
些
文
件
存
在
的
主
要
同
塵
有
‥
一
是
立
法
屈
次
校
低
、

枚
威
性
不
移
．
宜
接
専
致
了
規
苑
性
文
件
之
向
的
沖
突
，
稚
以
有
数
地
力
信
托
並
的
笈
展
提
供
有
数
的
保
障
二
一
是
快
乏
安
原
性
内

容
、
可
操
作
性
較
差
。
速
些
文
件
内
容
大
多
是
原
則
性
、
指
専
性
規
定
．
在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中
堆
以
遠
用
二
二
是
行
政
色
彩
液
厚
，

懲
罰
措
施
映
乏
。
受
汁
刺
経
済
意
訳
的
影
鴫
，
速
些
規
乾
性
文
件
膜
制
定
到
連
用
体
現
了
校
強
的
行
政
干
預
色
彩
．
但
是
対
相
美
主

体
的
赴
罰
措
施
反
面
映
乏
明
碗
規
定
。

3
．
映
乏
牙
展
商
事
信
托
的
社
会
杯
境
．
商
事
信
托
赴
干
慧
武
断
段
。

迭
一
除
段
的
倍
托
並
鼻
薬
席
上
大
多
属
干
変
相
的
侍
統
委
托
理
財
並
各
．
如
一
九
八
三
年
一
月
出
台
的
《
中
国
人
民
銀
行
美
子
人

民
敏
行
亦
理
信
托
並
各
的
若
干
規
定
》
規
定
‥
〝
金
融
倍
托
主
要
亦
理
委
托
、
代
理
、
租
賃
、
沓
淘
並
各
．
井
可
亦
理
信
貸
一
吋
不

亦
或
不
便
亦
理
的
票
据
貼
現
、
朴
倍
貿
易
此
各
㍉
一
些
信
托
公
司
甚
至
間
接
膜
事
故
貸
、
折
借
等
銀
行
並
各
。
男
外
．
社
会
各
界

普
遍
映
乏
対
倍
托
的
基
本
玖
知
．
甚
至
対
真
正
的
信
托
持
怖
疑
恣
度
．
不
利
子
規
苑
的
信
托
地
券
的
牙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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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然
存
在
上
述
同
題
，
但
改
革
升
放
初
期
商
事
倍
托
実
践
作
力
一
秤
有
益
的
曽
斌
与
探
索
，
本
身
具
有
校
大
的
盾
史
性
意
文
．
遠

近
大
子
其
文
政
放
果
。
速
一
齢
段
的
商
事
信
托
状
況
力
中
国
商
事
倍
托
並
今
后
友
展
釈
累
宝
貴
的
姪
蛤
，
同
吋
也
力
中
国
倍
托
法
立

法
倣
丁
根
好
的
実
践
餌
塾
。

417

二
、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的
現
状

二
〇
〇
一
年
四
月
二
八
日
．
《
中
年
人
民
共
和
国
信
托
法
〉
（
以
下
簡
称
《
信
托
法
〉
）
由
中
年
人
民
共
和
国
第
九
届
全
国
人
民
代

表
大
会
常
各
委
員
会
第
二
十
一
次
会
没
通
辻
．
千
二
〇
〇
一
年
一
〇
月
一
日
牙
始
実
施
。
中
国
人
民
銀
行
分
別
千
二
〇
〇
二
年
六
月
、

七
月
頒
布
《
倍
托
投
資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与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。
速
些
法
律
、
法
規
的
出
台
碗
立
了
規

花
意
叉
的
信
托
制
度
．
商
事
信
托
自
此
納
入
規
苑
、
有
序
的
軌
道
中
来
。
几
年
来
．
中
国
的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得
到
了
快
足
友
展
．
呈

現
出
葉
菜
共
旺
的
景
象
。

44巻1号（2009．

0
　
倍
托
公
司
有
序
、
快
速
友
展

載
止
到
二
〇
〇
七
年
底
．
信
托
公
司
的
数
量
力
五
六
家
。
嵐
近
几
年
信
托
公
司
的
麦
展
情
況
看
．
信
托
規
模
持
鎮
大
幅
度
増
放
，

盈
利
状
況
良
好
．
加
速
遊
勢
非
常
明
屋
。
全
国
倍
托
公
司
二
〇
〇
八
年
上
半
年
管
理
的
借
托
資
戸
規
模
巳
超
辻
一
二
．
〇
〇
〇
化
元

人
民
市
．
校
二
〇
〇
六
年
増
快
近
丙
倍
。
元
栓
是
在
信
托
公
司
的
思
体
管
理
的
資
戸
規
模
．
逐
是
平
均
管
理
的
資
戸
規
模
均
実
現
了

成
倍
増
快
。

仇
経
営
状
況
来
看
，
倍
托
公
司
主
要
提
供
資
戸
証
券
化
、
結
拘
化
融
資
、
低
凧
陰
理
財
並
各
等
服
各
・
但
是
信
托
地
券
牧
人
仇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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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
力
倍
托
公
司
思
牧
人
的
主
流
。
二
〇
〇
七
年
初
．
報
盟
会
出
台
了
《
倍
托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和
《
倍
托
公
司
集
合
資
金
信
托
汁
剣

亦
法
》
．
対
倍
托
公
司
的
功
能
定
位
和
亜
身
方
向
連
行
了
全
面
系
統
的
改
革
。
《
信
托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第
二
条
将
〝
倍
托
投
資
公
司
″

改
カ
ク
信
托
公
司
ク
．
椋
志
着
信
托
公
司
向
主
並
回
田
的
政
策
専
向
．
旨
在
引
尊
信
托
公
司
座
当
ク
圧
鋸
固
有
亜
各
．
突
出
倍
托
主
並
㌦

在
信
托
公
司
固
有
並
各
方
面
．
固
有
亜
各
項
下
投
資
地
券
花
園
限
定
力
金
融
英
公
司
股
叔
投
資
、
金
融
戸
晶
投
資
和
白
用
固
定
資
戸

投
資
．
固
有
資
戸
原
則
上
不
得
逆
行
実
並
投
資
。
不
雅
看
出
．
遭
一
歩
限
制
倍
托
公
司
固
有
地
券
．
笈
展
和
親
花
信
托
並
各
．
切
断

信
托
並
券
与
固
有
並
貴
之
同
利
益
輸
送
的
途
径
．
督
促
倍
托
公
司
更
加
寺
注
服
秀
子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．
使
其
Å
〝
融
資
平
台
″

（2）

逐
歩
回
田
到
ク
受
入
之
托
、
代
人
理
財
″
的
原
志
．
是
今
后
信
托
公
司
的
友
展
遊
勢
。

0
　
倍
托
戸
晶
稔
歩
増
慎

近
凡
年
来
，
信
托
公
司
友
行
的
倍
托
戸
品
数
量
及
規
模
呈
逐
年
増
快
的
恣
勢
。
二
〇
〇
五
年
度
．
共
有
四
八
家
信
托
公
司
友
行
井

公
布
了
四
五
人
全
集
合
資
戸
信
托
戸
品
．
募
集
資
金
四
八
九
…
九
位
元
二
一
〇
〇
六
年
度
．
全
国
倍
托
公
司
友
行
了
五
三
八
全
集
合

資
金
信
托
戸
品
・
募
集
信
托
資
金
近
六
〇
〇
但
元
二
一
〇
〇
七
年
度
，
共
有
四
六
家
信
托
公
司
友
行
了
五
九
六
全
集
合
資
金
倍
托
戸

品
・
募
集
信
托
資
金
息
汁
七
八
〇
・
九
位
九
。
速
表
明
信
托
戸
品
及
其
募
集
資
金
逐
歩
穏
定
増
艮
一
同
吋
単
全
金
融
戸
晶
的
平
均
規

模
傭
小
。

目
前
・
信
托
戸
品
的
主
要
英
型
有
‥
（
1
）
虜
地
戸
信
托
。
近
年
来
．
中
国
虜
地
声
並
笈
展
迅
猛
，
融
資
需
求
牧
強
。
虜
地
戸
倍

托
主
要
以
貸
款
発
信
托
力
主
．
兼
有
部
分
股
叔
発
信
托
、
受
益
収
発
信
托
和
混
合
英
信
托
。
虜
地
戸
倍
托
存
在
的
主
要
同
塵
在
干
，

受
国
家
宏
規
政
策
影
哨
牧
大
以
及
委
托
人
与
資
金
使
用
者
之
両
収
益
不
平
衡
。
（
2
）
証
券
投
資
倍
托
。
自
二
〇
〇
六
年
下
半
年
升
始
．

中
国
資
本
市
場
全
面
麦
芽
・
股
票
市
場
長
期
牛
市
．
証
券
投
資
信
托
也
得
到
迅
速
笈
展
。
采
用
信
托
方
式
管
理
私
募
基
金
．
不
但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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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使
其
治
理
結
拘
校
力
科
学
．
更
是
可
以
賦
予
赴
子
地
下
的
私
募
基
金
合
法
地
位
。
其
他
証
券
投
資
信
托
戸
品
逐
有
新
版
申
駒
資
金

信
托
等
。
（
3
）
企
亜
年
金
信
托
。
二
〇
〇
五
年
八
月
．
芳
功
社
会
保
障
部
公
布
的
首
批
年
金
管
理
机
杓
名
単
．
三
家
信
托
公
司
荻

得
管
理
机
杓
資
格
。
企
並
年
金
倍
托
成
力
信
托
公
司
新
的
盈
利
増
快
点
。
企
並
年
金
市
場
巨
大
，
有
着
根
好
的
笈
展
前
景
。
但
是
．

膜
近
几
年
的
友
展
情
況
以
及
主
管
部
口
的
志
度
来
看
．
信
托
公
司
与
敏
行
、
証
券
公
司
、
保
障
公
司
比
較
，
赴
干
劣
勢
地
位
．
在
企

並
年
金
市
場
上
有
被
迫
嫁
化
的
遊
勢
。

（16）

臼
　
監
管
与
自
律
有
数
井
行

二
〇
〇
三
年
四
月
二
八
日
，
中
国
銀
行
址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会
桂
牌
成
立
。
倍
托
机
杓
的
盟
菅
井
始
由
敏
盟
会
非
鍍
司
免
責
。
近
年

来
．
対
信
托
址
的
盟
管
不
伎
伎
是
盟
管
主
体
的
変
化
．
更
力
重
要
的
是
盟
管
理
念
与
模
式
的
拝
受
。
監
管
理
念
膜
ク
重
管
理
〟
向
〝
重

引
専
″
特
変
‥
盟
管
模
式
以
行
政
監
管
向
制
度
濫
管
轄
変
。
盟
管
机
拘
与
信
托
公
司
之
両
的
拘
通
更
加
順
咳
，
共
同
促
速
了
信
托
址

的
健
康
、
快
速
友
展
。

二
〇
〇
五
年
五
月
．
中
国
倍
托
並
跡
会
（
C
h
i
n
a
↓
r
u
s
t
e
e
A
s
s
O
C
i
a
t
i
O
n
．
〔
↓
声
）
在
北
京
成
立
。
核
協
会
是
蛭
中
国
像
行
亜
監
督

管
理
委
員
会
和
民
政
部
批
准
．
井
在
民
政
部
注
冊
登
記
的
全
国
性
非
膏
利
社
会
団
体
．
是
中
国
信
托
並
行
並
自
律
狙
供
。
目
前
．
中

国
所
有
信
托
公
司
均
巳
威
力
核
協
会
的
会
員
単
位
。
中
国
信
托
並
協
会
的
成
立
．
起
着
規
苑
膏
並
性
信
托
机
杓
的
経
営
括
功
．
逆
行

同
地
自
律
管
理
．
協
渦
行
並
内
部
、
外
部
英
系
．
友
拝
膏
並
性
信
托
机
杓
与
主
管
机
美
之
何
的
棟
梁
組
帝
作
用
．
堆
炉
行
並
収
益
．

促
逆
行
並
笈
展
的
重
要
作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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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《
信
托
法
》
的
制
度
刷
新

倍
托
法
律
制
度
的
完
善
与
刷
新
是
商
事
信
托
友
展
的
基
咄
保
障
。
近
年
来
・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的
長
足
進
歩
与
相
美
法
律
・
法
規
的

完
善
是
分
不
升
的
。
特
別
是
《
信
托
法
》
的
出
台
．
膜
根
本
上
解
決
了
商
事
信
托
長
期
以
来
没
有
基
本
法
律
可
俵
的
低
地
局
面
。
《
倍

托
法
》
是
在
充
分
借
笠
英
、
美
、
日
等
国
家
信
托
法
先
述
制
度
的
基
咄
上
・
結
合
中
国
国
情
与
現
行
立
法
的
実
除
情
況
・
而
制
定
的

一
部
具
有
中
国
特
色
的
信
托
法
。
核
信
托
法
文
規
子
以
下
几
方
面
的
制
度
倒
新
・
カ
推
功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起
到
了
一
定
的
頼

政
作
用
。

H
　
信
托
財
戸
所
有
収
方
面

在
英
美
法
系
国
家
，
信
托
財
戸
的
ク
双
重
所
有
枚
″
是
倍
托
美
系
得
以
成
立
的
基
咄
・
件
多
大
防
法
系
国
家
的
学
者
玖
カ
・
速
与

件
銃
民
法
理
治
ク
一
物
一
枚
″
原
則
相
矛
盾
．
因
此
信
托
制
度
元
法
与
大
陪
法
系
財
戸
制
度
相
融
合
。
所
謂
一
物
一
枚
原
則
・
放
牧

利
的
角
度
而
言
，
一
方
面
是
指
一
介
物
上
只
能
没
立
一
十
廓
有
枚
而
不
能
同
吋
壁
且
両
全
以
上
的
所
有
枚
‥
男
一
方
面
也
是
措
在
一

（3）

十
物
上
不
能
同
吋
準
且
両
全
或
両
全
以
上
在
性
廣
上
相
互
排
斥
的
定
限
物
枚
。
膜
速
全
角
度
分
析
・
在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在
一
十
物
上

没
定
両
全
所
有
枚
硫
安
是
行
不
通
的
。

実
除
上
．
英
美
法
系
図
家
信
托
財
戸
的
双
重
所
有
枚
　
－
　
普
通
法
所
有
枚
与
衡
平
法
所
有
収
・
井
非
杵
多
大
防
法
系
学
者
所
理
解

的
〝
双
重
所
有
収
㌔
依
英
美
信
托
法
及
其
財
戸
法
原
理
可
知
．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有
収
是
普
通
法
上
的
所
有
枚
・
属
干

r
g
a
】
E
s
t
a
t
e
（
註
e
）
．
核
所
有
枚
在
収
利
外
貌
上
与
大
陪
法
系
所
有
枚
井
元
区
別
．
具
有
公
示
公
債
的
意
文
。
而
受
益
人
所
有
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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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衡
平
法
上
的
所
有
収
・
本
庚
上
是
一
秤
財
戸
性
収
益
　
－
　
E
q
u
i
訂
b
訂
－
n
t
e
r
e
s
t
．
井
不
具
有
大
陪
法
系
所
有
収
的
特
征
。
即
使
受

益
人
目
受
托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与
赴
分
中
受
益
也
井
非
所
有
枚
収
能
的
〝
収
益
㌔
受
托
人
享
有
対
信
托
財
戸
占
有
、
使
用
、

収
益
与
赴
分
的
枚
利
。
受
益
人
的
所
有
枚
的
意
文
仮
仮
是
〝
受
益
″
而
巳
。
放
送
全
意
文
上
説
．
受
托
人
所
有
収
是
〝
屋
性
所
有
枚
″
．

受
益
人
所
有
収
是
〝
除
形
所
有
枚
㌔
后
者
只
有
在
受
托
人
達
反
倍
托
文
各
或
者
信
托
終
止
吋
オ
有
意
文
．
所
以
受
益
人
所
有
枚
是

受
益
人
収
益
的
救
済
枚
而
巳
。
達
也
是
衡
平
法
的
真
滞
所
在
。
因
此
．
辻
分
的
強
凋
受
益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有
枚
井
元
太
大
実
除

意
文
・
如
果
可
以
通
辻
牧
力
科
学
的
信
托
杓
造
以
及
建
立
完
善
的
救
済
．
大
可
不
必
賦
予
受
益
人
一
十
ク
名
不
副
実
″
的
所
有
収
。

中
国
倍
托
法
明
碗
規
定
受
益
人
対
信
托
財
戸
的
所
有
収
．
可
清
明
智
之
挙
。
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条
規
定
‥
〝
本
法
所
称
信
托
，
是
指
委
托
人
基
干
対
受
托
人
的
信
任
．
将
其
財
戸
収
委
托
姶
受
托
人
．
由
受
托
人

按
委
托
人
的
意
應
以
自
己
的
名
文
．
カ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或
者
特
定
日
的
．
逆
行
管
理
或
者
赴
分
的
行
カ
。
″
速
神
規
定
遭
到
了
一
些

中
国
学
者
和
国
外
学
者
的
拙
坪
・
玖
力
投
有
体
現
出
委
托
人
格
信
托
財
戸
特
移
姶
受
托
人
所
有
．
背
寓
了
信
托
的
主
旨
．
中
国
借
托

法
庄
核
向
日
本
、
韓
国
以
及
中
国
台
湾
地
区
信
托
法
那
樺
規
定
委
托
人
格
倍
托
財
戸
〝
移
特
″
姶
受
托
人
。
其
実
．
速
秤
玖
現
有
一

定
的
片
面
性
。
依
大
防
法
系
民
法
理
治
．
不
功
戸
物
収
的
交
功
庄
核
姪
依
法
登
記
．
功
戸
物
枚
的
交
功
庄
核
交
付
。
ケ
移
特
″
也
井

非
一
全
可
以
准
碗
侍
送
信
托
財
戸
所
有
枚
由
委
托
人
韓
移
至
受
托
人
的
詞
虻
。
只
不
達
是
嵐
信
托
財
戸
的
角
度
来
解
辞
了
何
力
倍
托

而
巳
一
《
信
托
法
》
規
定
的
ク
委
托
〟
則
是
仇
信
托
没
立
的
角
度
釆
解
拝
借
托
二
一
者
井
元
本
廣
区
別
。

在
中
国
，
信
托
制
度
剛
剛
正
式
得
以
碗
立
。
仇
普
通
民
放
到
商
事
信
托
膜
並
者
司
慣
千
倍
銃
的
理
財
方
式
，
倍
托
的
主
要
作
用
是

〝
受
入
之
托
，
代
人
理
財
〟
的
規
念
容
易
被
大
家
接
受
。
而
且
力
了
解
決
上
述
規
定
可
能
戸
生
的
漢
解
．
《
倍
托
法
》
第
一
四
条
遭
一

歩
規
定
‥
ク
受
托
人
因
承
渚
信
托
而
取
得
的
財
戸
是
信
托
財
戸
″
．
表
明
信
托
財
戸
属
干
受
托
人
所
有
。
此
赴
的
〝
取
得
㌔
：
埠
受
托

人
角
度
説
明
倍
托
財
戸
所
有
枚
的
旧
属
，
反
而
比
仇
委
托
人
角
度
使
用
ク
移
特
″
姶
受
托
人
的
表
迭
方
式
更
加
重
接
明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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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　
倍
托
的
成
立
与
生
致
要
件

1
．
信
托
的
成
立
要
件
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八
条
規
定
‥
ク
壁
止
信
托
．
庄
当
采
取
弔
面
形
式
。
事
面
形
式
包
括
信
托
合
同
、
遺
嘱
或
者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規
規
定

的
其
他
事
面
文
件
等
。
采
取
信
托
合
同
形
式
没
立
信
托
約
，
倍
托
合
同
笠
汀
吋
・
信
托
成
立
・
采
取
其
他
事
面
形
式
壁
止
信
托
的
・

受
托
人
承
諾
信
托
吋
，
信
托
成
立
。
ク

以
信
托
美
系
的
戸
生
是
否
有
頼
子
当
事
人
的
意
思
表
示
力
掠
准
・
信
托
可
被
分
力
意
定
信
托
（
E
蔓
e
S
S
↓
r
u
s
t
）
与
非
意
定
信

托
（
H
m
p
】
i
e
d
ゴ
u
s
t
）
。
対
干
意
定
信
托
而
言
．
英
美
信
托
法
原
則
上
仮
需
要
委
托
入
校
立
倍
托
的
単
方
意
思
表
示
以
及
特
移
信
托

財
戸
干
受
托
人
．
信
托
即
可
成
立
。
絶
大
多
数
国
家
和
地
区
的
信
托
法
井
没
有
格
受
托
人
的
意
思
表
示
作
力
信
托
成
立
ち
否
的
要
件
・

実
除
上
．
決
行
力
致
果
分
析
．
特
移
信
托
財
戸
与
受
托
人
陰
含
了
受
托
人
接
受
委
托
的
意
思
・
否
則
倍
托
也
元
法
壁
且
・
中
国
信
托

法
如
此
規
定
．
一
是
可
以
清
楚
表
明
在
信
托
没
立
方
面
．
受
托
人
意
思
的
重
要
性
・
二
是
与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奈
美
千
倍
托
的
定
文

中
〝
委
托
″
相
通
座
。
男
外
．
中
国
信
托
法
格
信
托
合
同
視
力
浦
成
合
同
而
非
実
践
合
同
・
学
者
椚
也
大
多
玖
力
只
有
当
事
人
就
信

托
合
同
条
款
速
成
合
意
．
倍
托
即
座
成
立
．
元
須
信
托
人
向
受
托
人
交
付
信
托
財
戸
。
速
梓
就
可
以
有
故
地
防
止
在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
中
委
托
人
与
信
托
公
司
的
随
意
汀
釣
行
カ
．
利
子
当
事
人
利
益
的
保
炉
。

2
…
信
托
的
生
放
要
件

在
英
美
信
托
法
中
．
井
未
区
分
倍
托
的
成
立
ち
生
放
。
而
在
規
定
了
構
成
合
同
的
前
提
下
・
有
数
的
信
托
庄
核
分
力
倍
托
的
成
立

与
生
致
両
全
紛
段
。
信
托
当
事
人
之
両
一
旦
意
思
奉
竺
致
．
倍
托
即
力
成
立
．
但
是
井
必
然
会
友
生
致
力
。
中
国
借
托
法
規
定
・

法
律
規
定
需
要
亦
理
登
記
的
財
戸
．
必
須
逆
行
信
托
登
記
。
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一
〇
条
規
定
‥
ク
没
立
信
托
．
対
千
倍
托
財
戸
．
有
美
法
律
、
行
政
法
規
規
定
庄
当
亦
理
登
記
手
接
的
・
庄
当
依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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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理
信
托
登
記
。
未
依
照
前
款
規
定
亦
理
信
托
登
記
的
．
庄
当
朴
亦
登
記
手
鎮
‥
不
朴
舟
的
．
核
倍
托
不
戸
生
致
力
。
″
可
見
．
中

国
信
托
法
采
用
的
信
托
登
記
生
致
主
文
。
所
謂
登
記
生
致
主
文
．
是
措
是
否
逆
行
信
托
財
戸
登
記
決
定
着
信
托
是
杏
生
致
．
不
登
記

者
不
生
殺
・
与
之
対
座
的
是
登
記
対
抗
主
文
，
是
指
信
托
成
立
后
即
笈
生
致
力
．
登
記
与
否
不
影
咽
倍
托
生
致
．
但
是
不
妊
登
記
的

信
托
財
戸
不
得
対
抗
善
意
第
三
人
。
《
日
本
信
托
法
》
第
三
条
規
定
‥
ク
信
托
公
告
1
…
美
子
庄
登
記
或
注
鮒
的
財
戸
枚
．
在
信
托
吋

如
元
登
記
或
注
冊
・
則
元
法
対
抗
第
三
者
。
2
．
美
子
有
俳
証
券
約
倍
托
．
要
接
照
赦
今
的
規
定
在
証
券
上
掠
明
属
信
托
財
戸
：
美

子
股
票
和
公
司
債
券
的
信
托
，
則
要
在
股
東
名
単
或
公
司
債
券
底
帳
上
明
碗
記
載
属
信
托
財
戸
．
否
則
．
元
法
以
此
対
抗
第
三
者
。
″

一
般
玖
カ
・
与
登
記
対
抗
主
文
比
較
・
登
記
生
致
主
文
不
桧
是
在
法
理
上
．
迂
是
在
実
践
致
果
上
．
都
更
力
合
理
。
達
也
与
中
国
物

枚
法
等
相
美
法
律
法
規
之
原
則
規
定
相
符
合
。

（4）

自
　
信
托
財
戸
与
信
托
戸
品

中
国
現
行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一
五
条
、
第
一
六
条
和
第
三
四
条
共
同
規
定
7
倍
托
財
戸
的
独
立
性
原
則
．
其
中
‥
第
一
五
条
規
定
7

倍
托
財
戸
与
委
托
人
其
他
資
戸
的
分
寓
．
第
一
六
条
規
定
丁
受
托
人
目
有
財
戸
之
陶
的
分
寓
．
第
三
四
条
規
定
丁
受
托
人
承
担
支
付

信
托
利
益
的
叉
各
是
以
倍
托
財
戸
力
限
。
基
干
速
些
規
定
．
委
托
人
和
受
托
人
其
他
資
戸
的
蛭
膏
変
化
．
甚
至
干
破
戸
．
都
不
全
影

哨
到
倍
托
財
戸
的
現
金
流
‥
投
資
者
也
元
収
追
索
委
托
人
和
受
托
人
的
其
他
資
戸
。
送
些
規
定
能
初
歩
保
証
商
亜
信
托
所
具
有
的
破

戸
隔
寓
功
能
，
但
其
他
規
定
却
対
商
並
倍
托
的
友
展
拘
成
7
枚
大
的
束
縛
．
具
体
体
現
在
‥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七
条
規
定
．
没
立
倍
托
．

必
須
有
碗
定
的
倍
托
財
戸
‥
第
二
条
規
定
．
倍
托
財
戸
不
能
碗
定
的
，
信
托
元
致
。
而
対
干
某
些
英
型
的
商
並
信
托
来
悦
．
例
如

金
融
資
戸
証
券
化
借
托
中
・
連
行
証
券
化
的
金
融
資
戸
是
特
攻
性
友
生
的
将
来
債
収
．
其
井
不
具
有
碗
定
性
．
只
具
有
可
預
期
性
．

速
使
得
其
能
否
成
力
中
国
倍
托
法
上
的
倍
托
財
戸
頗
具
疑
文
。

（20）44巻1号（2009．7）



改革牙放三十年来中国商事信托的友展

二
〇
〇
二
年
六
月
，
中
国
人
民
銀
行
出
台
了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》
・
規
定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亦
理
資
金
倍

托
地
券
吋
．
不
得
友
行
債
券
．
不
得
以
友
行
委
托
投
資
先
速
、
代
理
投
資
先
正
、
受
益
莞
近
、
有
併
迂
券
代
保
管
単
和
其
他
方
式
等

集
資
金
．
亦
理
負
債
地
券
。
速
就
意
味
着
受
托
人
元
法
将
所
受
止
的
金
融
資
戸
特
換
力
受
益
証
券
・
元
法
将
受
益
枚
連
行
証
券
化
・

速
些
規
定
意
味
着
．
現
有
的
信
托
受
益
収
只
能
以
元
法
分
割
的
信
托
合
同
方
式
成
立
・
加
入
資
金
信
托
汁
刺
的
投
資
者
要
特
址
手
中

的
信
托
合
同
．
不
得
不
自
己
去
尋
我
受
止
対
象
和
拝
辻
平
台
．
而
且
使
信
托
戸
品
的
玖
知
程
度
和
受
余
面
交
得
十
分
狭
窄
・
必
然
等

致
倍
托
戸
晶
交
易
成
本
的
捉
高
．
膜
而
影
鴫
倍
托
並
的
笈
展
。
可
善
的
是
．
二
〇
〇
七
年
一
月
・
中
国
銀
行
並
監
督
管
理
委
員
会
新

出
台
的
《
信
托
公
司
集
合
資
金
倍
托
汁
別
管
理
亦
法
》
刺
除
了
上
述
規
定
，
原
有
《
信
托
投
資
公
司
資
金
信
托
管
理
暫
行
亦
法
〉
康

止
。㈱

　
信
托
美
系
人
的
枚
利
与
文
各

信
托
的
核
心
力
信
托
財
戸
．
而
信
托
美
系
的
主
要
内
容
即
力
倍
托
美
系
人
的
収
利
与
叉
各
。
中
国
信
托
法
在
信
托
美
系
人
枚
利
文

各
方
面
有
頗
多
刷
新
之
赴
．
其
中
不
乏
一
些
亮
点
。
膜
信
托
拘
造
分
析
．
信
托
成
立
后
・
信
托
財
戸
宜
干
受
托
人
控
制
之
下
，
受
托

人
享
有
信
托
財
戸
的
管
理
与
赴
分
枚
。
板
据
英
美
信
托
法
原
理
．
倍
托
成
立
后
委
托
人
脱
寓
信
托
美
系
，
受
托
人
的
行
力
庄
由
受
益

人
監
督
。
中
国
倍
托
法
規
定
委
托
人
与
受
益
人
均
享
有
対
受
托
人
的
監
督
枚
．
完
善
了
監
督
机
制
・
加
大
丁
対
倍
托
財
戸
的
保
炉
力

度
。1

…
受
托
人
的
忠
実
文
各
与
謹
慎
叉
多

大
陪
法
系
国
家
倍
托
法
一
般
規
定
了
受
托
人
負
有
善
良
管
理
人
文
各
。
但
是
対
干
善
良
管
理
人
文
券
的
含
叉
、
方
式
敏
乏
具
体
規

定
。
中
国
信
托
法
借
釜
英
美
信
托
法
．
明
碗
規
定
受
托
入
鹿
負
忠
実
与
謹
慎
叉
券
。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五
条
規
定
‥
ク
受
托
入
鹿
当
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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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
信
托
文
件
的
規
定
，
カ
受
益
人
的
最
大
利
益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。
受
托
人
管
理
信
托
財
戸
．
必
須
烙
尽
取
守
．
履
行
誠
実
、
信
用
、

謹
慎
、
有
数
管
理
的
文
各
。
〟

具
体
来
説
．
忠
実
叉
鼻
緒
的
是
管
理
人
員
在
履
行
其
取
各
吋
庄
以
受
益
人
的
利
益
最
大
化
力
出
笈
点
．
不
得
力
自
己
瑛
取
不
当
利

益
。
其
核
心
是
碗
保
受
托
人
能
在
其
膜
事
管
理
駅
責
吋
．
堅
持
公
平
、
遭
徳
和
誠
実
的
原
則
。
謹
慎
文
各
則
是
強
凋
受
托
人
在
管
理

信
托
財
戸
吋
，
座
当
善
意
地
井
按
照
同
伴
的
一
全
通
情
迭
理
（
普
通
智
者
）
在
相
似
的
情
況
下
可
能
表
現
出
来
的
勤
勉
、
運
慎
和
枝

（5）

木
行
事
。

2
…
委
托
人
与
受
益
人
同
享
撤
領
収

力
了
保
障
対
受
托
入
行
力
的
監
督
，
一
些
国
家
（
地
区
）
倍
托
法
規
定
了
受
益
人
的
撒
鎖
枚
。
如
中
国
台
湾
地
区
信
托
法
第
一
八

条
規
定
‥
〝
受
托
人
達
反
借
托
本
旨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吋
．
受
益
人
得
声
涛
法
院
撤
鞘
其
赴
分
㍉
如
前
所
述
．
中
国
信
托
法
張
洞
委
托

人
対
受
托
人
的
監
督
枚
利
。
《
信
托
法
》
第
二
二
条
第
一
款
規
定
‥
ク
受
托
人
達
反
信
托
目
的
赴
分
信
托
財
戸
或
者
国
連
背
管
理
取
責
、

赴
理
信
托
事
各
不
当
致
使
倍
托
財
戸
受
到
損
失
的
．
委
托
人
有
枚
申
清
人
民
法
院
撤
横
核
赴
分
行
カ
．
井
有
収
要
求
受
托
人
恢
夏
信

托
財
戸
的
原
状
或
者
予
以
賠
倍
‥
核
信
托
財
戸
的
受
止
人
明
知
是
連
反
信
托
目
的
而
接
受
核
財
戸
的
．
庄
当
予
以
返
逐
或
者
予
以
賠

倍
。
″
也
就
是
中
国
信
托
法
賊
子
了
委
托
人
対
受
托
人
不
当
行
力
的
撤
領
収
。

同
吋
．
中
国
信
托
法
井
未
否
決
受
益
人
的
撤
鎖
枚
。
《
倍
托
法
》
第
四
九
条
第
一
款
‥
ク
受
益
人
可
以
行
使
本
法
第
二
十
条
至
第
二

十
三
条
規
定
的
委
托
人
享
有
的
枚
利
。
据
此
，
受
益
人
享
有
与
委
托
人
相
同
的
撤
鎖
枚
。
委
托
人
与
受
益
人
的
〝
双
重
撤
鞘
枚
″
．

加
張
丁
対
受
托
人
管
理
和
赴
分
倍
托
財
戸
行
力
的
監
督
力
度
。
当
委
托
人
与
受
益
人
就
撤
鎖
枚
同
塵
笈
生
沖
突
吋
．
中
国
倍
托
法
規

（6）

定
由
法
院
逆
行
裁
決
。

受
托
人
的
不
当
行
力
致
使
信
托
財
戸
受
到
損
失
的
．
実
院
的
利
害
美
系
人
是
受
益
人
而
非
委
托
人
。
此
吋
．
由
受
益
人
行
使
撤
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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枚
更
力
妥
当
。
《
信
托
法
》
庇
核
淡
化
委
托
人
的
地
位
与
枚
利
．
強
凋
受
益
人
的
収
利
．
注
意
友
拝
受
托
人
的
釈
放
性
与
主
功
性
，

使
信
托
可
以
安
全
、
高
教
通
行
。

除
上
述
几
点
以
外
．
中
国
信
托
法
逐
有
許
多
創
新
之
赴
。
男
外
．
倍
托
作
力
一
全
薪
新
制
度
引
人
到
中
国
，
逐
存
在
映
乏
法
律
文
化

背
景
、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校
少
等
何
題
。
速
亘
接
等
致
了
《
借
托
法
》
存
在
一
些
盛
待
改
造
的
同
塵
。
我
相
信
．
随
着
信
托
現
念
的
深

人
人
心
、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．
中
国
信
托
法
格
会
逐
歩
完
善
．
走
向
成
熟
。

四
、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遊
勢

中
国
信
托
亜
蛭
辻
多
年
的
実
践
．
商
事
信
托
制
度
得
以
建
立
井
取
得
初
歩
友
展
。
但
是
．
与
英
、
美
、
日
等
友
迭
国
家
相
比
，
中

国
商
事
倍
托
元
栓
在
立
法
規
則
迂
是
市
場
角
色
方
面
．
都
逐
存
在
者
校
大
差
距
。
不
対
「
‖
然
臥
向
比
校
分
析
．
中
国
商
事
信
托
巳
姪

取
得
長
足
速
歩
井
将
更
快
更
好
的
友
展
。
中
国
経
済
多
年
来
実
現
了
高
速
、
稔
定
増
良
．
現
正
赴
干
蓬
勃
友
展
吋
期
。
在
可
以
預
兄

的
未
来
，
速
秤
良
好
的
増
放
恣
勢
仇
格
畏
期
待
鎮
下
去
。
中
国
資
本
市
場
連
座
中
国
宏
規
経
済
快
速
増
長
与
加
入
W
T
O
的
要
求
．

具
有
一
十
薪
新
的
、
「
陶
的
友
展
前
景
。
迭
些
因
素
客
現
上
力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提
供
了
巨
大
的
室
岡
。

0
　
倍
托
親
念
遭
一
歩
普
及
．
社
会
玖
可
度
大
幅
捉
高

膜
規
念
局
面
分
析
，
商
事
借
托
在
中
国
笈
展
校
力
困
碓
是
受
到
以
下
丙
全
方
面
因
素
的
影
的
‥
一
方
面
．
信
托
制
度
作
力
一
秤
舶

来
品
．
人
椚
普
遍
対
其
内
海
映
乏
正
璃
玖
訳
。
対
千
倍
托
制
度
併
値
的
玖
湧
．
社
会
公
余
大
多
非
常
陪
生
．
即
使
許
多
亜
内
人
員
対

信
托
的
理
解
也
普
通
校
力
朕
浅
。
男
一
方
面
．
辻
多
担
心
信
托
制
度
与
固
有
法
律
制
度
的
沖
突
。
大
除
法
系
国
家
普
遍
対
英
美
信
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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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中
的
〝
双
重
所
有
枚
″
的
存
在
抵
触
心
理
．
玖
力
与
ク
一
物
一
枚
″
矛
盾
。
正
如
前
所
述
．
此
発
願
虚
大
多
是
出
干
対
倍
托
映
乏

正
碗
玖
現
而
戸
生
的
。

近
年
来
．
伴
随
着
中
国
資
本
市
場
的
笈
展
．
信
托
並
券
升
展
的
有
声
有
色
．
信
托
公
司
不
但
笈
展
壮
大
．
信
托
所
特
有
的
制
度
伏

勢
逐
漸
被
人
m
所
玖
訳
．
社
会
各
界
対
倍
托
的
接
受
程
度
逐
歩
捉
高
。
中
国
学
木
界
対
倍
托
也
戸
生
了
液
厚
的
研
究
共
趣
．
多
次
召

升
各
稗
信
托
研
付
会
．
倍
托
事
籍
、
著
述
大
量
涌
現
。
速
些
都
将
力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培
育
土
壌
、
創
造
良
好
的
社
会
杯
境
。

0
　
拓
展
信
托
市
場
．
形
成
商
事
信
托
特
色

膜
友
迭
国
家
金
融
体
制
的
友
展
和
中
国
金
融
亜
改
革
的
終
扱
自
転
来
者
，
金
融
並
的
混
並
蛭
膏
力
大
勢
所
超
。
渦
亜
蛭
膏
全
力
商
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提
供
丁
良
好
的
机
過
．
同
吋
也
意
味
着
更
大
的
挑
城
。
商
事
信
托
在
迎
来
巨
大
市
場
的
同
吋
．
信
托
公
司
却
必
須
面

崎
来
白
面
並
俊
行
、
証
券
公
司
、
保
障
公
司
等
金
融
机
杓
的
激
烈
尭
争
。
与
速
些
侍
統
金
融
机
拘
相
比
．
信
托
公
司
元
槍
膜
規
模
上
、

市
場
占
有
率
上
．
迂
是
社
会
玖
可
度
以
及
資
源
配
量
方
面
都
存
在
者
校
大
的
劣
勢
。

提
高
信
托
公
司
尭
争
力
的
最
好
途
径
．
就
是
友
拝
自
身
伏
勢
．
揚
快
避
短
．
揺
掘
信
托
的
制
度
伏
勢
．
大
力
拓
展
信
托
市
場
．
形

成
自
己
的
特
色
。
正
加
美
国
信
托
法
枚
威
斯
考
特
所
言
‥
ク
信
托
的
屋
用
花
園
可
以
和
人
英
的
想
象
力
娘
芙
㌦
信
托
公
司
庄
核
以
信

托
固
有
並
券
力
主
．
避
免
与
其
他
金
融
机
拘
友
生
正
面
沖
突
．
友
拝
信
托
制
度
所
特
有
的
克
活
性
、
連
座
性
．
刷
新
倍
托
戸
晶
、
拓

展
商
事
信
托
庄
用
花
園
。
商
事
倍
托
庄
用
荘
園
的
拓
展
是
艮
期
的
、
特
攻
的
、
循
序
漸
逆
的
辻
程
。
仇
目
前
情
況
来
者
．
商
事
倍
托

（7）

首
先
庄
核
在
以
下
領
域
中
有
所
作
カ
‥
第
一
．
与
取
工
福
利
或
退
休
制
度
結
合
的
信
托
止
弁
。
第
二
．
与
金
融
机
拘
中
快
期
債
枚
結

合
的
信
托
並
券
。
第
三
．
与
其
他
金
融
商
品
結
合
的
倍
托
並
各
。
信
托
並
可
就
貨
両
市
場
工
具
、
金
銭
債
枚
、
外
紅
、
不
功
戸
等
投

資
椋
的
．
以
友
行
受
益
証
券
或
妃
胱
方
式
来
募
集
共
同
信
托
基
金
。
第
四
．
与
不
功
戸
結
合
的
信
托
並
各
。
通
達
信
托
並
亦
理
不
功

44巻1号（2009．7）（24）



改革升放三十年来中国商事倍托的友展

戸
倍
托
並
各
．
或
募
集
共
同
倍
托
基
金
投
資
不
功
戸
。

中
国
報
盟
会
千
二
〇
〇
七
年
初
・
出
台
丁
新
的
《
信
托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与
《
倍
托
公
司
集
合
資
金
汁
別
管
理
亦
法
〉
，
拝
受
了

原
有
商
事
倍
托
的
姪
膏
模
式
与
盈
利
模
式
．
鼓
励
信
托
公
司
連
行
倍
托
並
券
刷
新
．
カ
商
事
借
托
的
倒
新
与
友
展
提
供
了
強
有
力
的

制
度
保
障
。

自
　
信
托
公
司
治
理
結
拘
遭
一
歩
改
連

膜
日
本
倍
托
並
的
友
展
原
種
来
着
・
信
托
並
各
的
牙
展
最
初
由
信
托
公
司
寺
膏
．
遽
而
許
可
普
通
銀
行
兼
営
倍
托
並
券
．
后
来
又

出
現
了
以
信
托
亜
各
力
主
兼
膏
銀
行
並
身
的
信
托
銀
行
。
目
前
中
国
商
事
倍
托
並
的
友
展
尚
赴
干
初
級
折
段
，
但
其
友
展
遊
勢
与
日

本
的
情
況
頗
力
相
似
。
倍
托
公
司
与
商
亜
銀
行
甚
至
与
其
宅
金
融
机
拘
必
格
走
向
混
並
蛭
膏
的
道
路
。
速
就
要
求
信
托
公
司
有
着
校

力
科
学
、
合
理
的
公
司
治
理
結
杓
．
以
捉
高
自
身
尭
争
実
力
。

目
前
・
中
国
現
有
信
托
公
司
的
治
理
結
杓
扱
不
完
善
．
普
遍
存
在
的
同
塵
是
国
有
股
独
大
、
服
枚
高
度
集
中
。
速
往
往
会
号
致
信

托
公
司
政
治
色
彩
液
厚
・
面
対
激
烈
的
市
場
売
争
・
独
立
生
存
能
力
、
連
座
能
力
較
差
。
而
且
．
不
利
干
形
成
合
理
的
公
司
内
部
利

益
平
衡
机
制
。
近
年
来
・
カ
丁
庄
対
混
亜
蛭
膏
下
的
市
場
責
争
．
対
倍
托
公
司
逆
行
金
融
控
股
集
団
的
結
杓
牲
改
造
威
力
倍
托
並
的

共
墜
旦
剛
・
巳
蛭
有
中
信
信
托
、
平
安
信
托
等
凡
家
信
托
公
司
逆
行
丁
速
方
面
的
要
式
。
男
外
．
信
托
並
加
快
了
対
外
牙
政
的
歩

伐
・
外
資
升
始
人
股
信
托
公
司
。
速
一
方
面
会
増
強
信
托
公
司
的
実
力
．
男
一
方
面
也
会
引
人
先
達
的
管
理
模
式
、
姪
膏
模
式
．
カ

商
事
信
托
的
友
展
注
入
新
鮮
的
血
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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㈱
　
完
善
信
托
法
律
法
規
．
逆
行
合
理
的
信
托
監
管

倍
托
法
律
法
規
是
商
事
信
托
創
新
与
笈
展
的
制
度
保
障
。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与
立
法
是
相
補
相
成
、
相
互
作
用
的
。
《
倍
托
法
》
的

出
台
．
正
式
碗
立
了
倍
托
法
律
制
度
．
カ
商
事
信
托
実
践
日
清
丁
制
度
障
碍
。
男
一
方
面
・
商
事
信
托
的
実
践
要
求
井
決
定
着
信
托

法
律
法
規
的
不
断
完
善
。
倍
托
法
律
法
規
的
完
善
・
主
要
庄
核
膜
以
下
三
方
面
人
手
二
是
《
信
托
法
》
的
修
改
与
完
善
。
《
信
托
法
〉

実
施
整
整
七
年
了
．
其
存
在
的
同
題
巳
基
本
暴
露
出
来
‥
男
外
・
中
国
的
姪
済
状
況
也
衆
生
了
巨
大
変
化
・
《
信
托
法
》
庄
核
作
出

相
座
的
修
改
与
完
善
。
二
是
加
禁
制
定
点
托
亜
法
㌦
目
前
．
中
国
銀
濫
会
頒
布
的
《
信
托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充
当
着
虐
托
並
法
〟

的
角
色
。
倍
托
亜
法
作
力
商
事
信
托
的
基
本
法
・
座
核
是
与
《
信
托
法
》
赴
干
井
列
地
位
。
《
信
托
公
司
管
理
亦
法
》
的
立
法
屈
次

校
低
、
規
制
花
園
校
窄
．
不
能
連
座
金
融
並
混
並
後
背
的
友
展
超
勢
。
庄
当
制
定
信
托
並
法
・
対
所
有
膿
事
商
事
信
托
地
券
的
金
融

机
杓
逆
行
統
一
規
苑
．
結
束
商
事
信
托
長
期
的
元
序
渦
乱
状
太
心
二
二
是
商
事
信
托
相
美
法
律
法
規
的
完
善
・
如
商
事
信
托
的
登
記
、

税
収
方
面
的
法
律
法
規
的
完
善
。
四
是
商
事
信
托
法
規
要
健
全
。
即
除
7
倍
托
法
外
・
迂
包
括
相
美
行
政
法
規
・
司
法
解
辞
及
部
n

娩
章
的
完
善
．
膜
而
形
成
一
全
数
向
的
立
体
法
律
法
規
群
。

商
事
信
托
的
盟
管
模
式
逐
歩
由
行
政
盟
管
向
法
制
監
管
友
展
・
信
托
盟
管
部
∩
巳
軽
罪
始
臥
訳
到
有
数
、
遣
度
的
盟
管
オ
能
渦
功

信
托
公
司
的
釈
扱
性
、
主
功
性
，
使
得
信
托
公
司
放
井
手
脚
、
大
過
倒
新
・
使
信
托
亜
健
康
・
快
速
友
展
・
将
来
需
要
解
決
的
何
題

是
．
在
混
並
蛭
膏
的
前
提
下
．
対
不
同
金
融
机
杓
牙
展
信
托
並
各
是
実
行
統
一
盟
管
述
是
分
英
盟
管
。
膜
其
他
国
家
和
地
区
的
倣
法

来
者
．
速
両
神
方
式
各
有
利
弊
。
結
合
中
国
国
情
及
其
他
金
融
並
各
的
盟
管
情
況
・
対
倍
托
並
庄
核
逆
行
統
一
盟
管
。
膜
而
力
更
大

苑
園
内
的
実
現
対
金
融
並
実
行
一
元
化
盟
管
打
下
基
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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